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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士技能檢定就業服務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 術科測試採電腦測試，測試時間為 100 分鐘，測試試題共 10 題題組，每題組 10

分，總分合計為 100 分，及格分數為 60 分。 

二、 應檢人應於指定時間（上午場 07：30－07：50、下午場 12：30－12：50、下午場

12：10－12：30）辦理報到，並於測試前 10 分鐘依場次座號就坐，測試時間開始

後 15 分鐘尚未入場者，不准入場應試，測試時間開始後 45 分鐘內，不准出場。 

三、 測試開始因遲到入場者，其測試時間與其它應檢人一同結束，不得異議。 

四、 測試方式： 

（一） 請應檢人輸入術科測試編號末 4 碼、身分證統一編號末 4 碼後點選登入，登

入後請應檢人檢查個人基本資料以及報檢職類級別；若有任何問題應立即

舉手由監場人員處理。 

（二） 應檢人確認個人基本資料、報檢職類級別及測試時間無誤後，進入 5 分鐘

練習熟悉測試環境。 

（三） 練習結束後，進入倒數 100 分鐘正式測試，正式測試 45 分鐘內不得提前結

束測試。 

（四）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教育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鑑定結

果函文者，於報名時得申請術科測試時間延長百分之二十，合計為 120 分

鐘；報名時未提出申請者，視同無需求。 

五、 測試時注意事項： 

（一） 應檢人就坐後，應將准考證及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

照、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技術士證、符合申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

或入出境許可證之身分證明文件之一，置於桌面左前角，以備核對，並自

行核對電腦顯示之個人資料是否相符，如發現不符，應立即告知監場人員

處理。應檢人之書籍文件、電子計算器、文具或稿紙應放置於試場前方或

指定場所，不得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 

（二） 檢定中如遇停電或其他事故無法繼續測試，悉聽監場人員指示辦理。 

（三） 場內外如發現有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檢定信譽等情事，其情節重大者移

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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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於測試進行中需暫時離場，需經監場人員許可，不得以任何理由藉故要求

延長測試時間。 

（五） 術科測試進行中，對術科測試之機具設備有疑義時，應當場提出，由監場

人員予以紀錄，並請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協助處理。未當場提出並經作成紀

錄者，事後不予處理。 

（六） 其他事項，悉依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

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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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檢定就業服務乙級術科測試試題 

一、 試題編號：19500-11○201 

二、 測試時間：100 分鐘 

三、 試題說明： 

（一） 測試範圍包括： 

1、 第一類題目：就業服務相關法規。 

2、 第二類題目：就業服務相關專業領域。 

（二） 試題內容保密不公開，測試時由電腦自題庫亂數抽題產生，同一場次之應

檢人試題相同，但題號及選項排序不同，共測試 10 題題組，每題組 10 分，

總分 100 分，60 分（含）以上為及格，各題組包含 1 題以上之試題，各試

題配分於測試時即顯示於電腦螢幕。 

（三） 試題題型及答題說明： 

1、 是非題：判斷選項正確與否，以點選方式作答。 

2、 選擇題：包含單選題及複選題，單選題選擇最合適之答案選項，複選題選

擇至少 2 個答案選項，以點選方式作答，複選題全對才給分。 

3、 配合題：依所列選項中選擇最合適之答案選項填入對應之欄位，選項可重

複使用，以拖曳選項方式作答。 

4、 填空題：配合試題於對應欄位填入正確數值，應以測試畫面提供之數字鍵

盤輸入作答。 

5、 排序題：依試題要求排序所列選項，以拖曳方式於作答欄位進行排序，全

對才給分。 

6、 連連看：連接相對應之答案選項，將左邊各題目選項連接右邊欄位對應之

答案選項，每一題目應對應各欄位之 1 個答案選項，以點選連接方式作答，

如答案選項包含 2 行欄位，則每一題目應先連接第 1 行欄位之答案選項，再

接續連接第 2 行欄位之答案選項，正確連接 2 行欄位之答案選項才給分，3

行以上答案欄位依此類推。 

7、 計算題：於答案欄位填入正確答案，應以測試畫面提供之數字鍵盤輸入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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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檢定就業服務乙級術科測試評審表 

姓 名  檢 定 日 期  

術 科 測 試 編 號  場 次 代 碼  

准 考 證 號 碼  座 位 編 號  

題 組 編 號 配分 得分 

一 10 分 分 

二 10 分 分 

三 10 分 分 

四 10 分 分 

五 10 分 分 

六 10 分 分 

七 10 分 分 

八 10 分 分 

九 10 分 分 

十 10 分 分 

合計得分 分 

術科檢定結果 □及格     □不及格     □缺考 

備註 

一、總分合計為 100 分，及格分數為 60 分（含）以上。 

二、違規註記： 

原始分數 扣分 扣考 成績異動原因 實得分數 

     

 

監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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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術士技能檢定就業服務乙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日排定測試場次為 1－2 場 

上 午 場 

時   間 

下 午 場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7：30－07：50 12：30－12：50 

1、 監場工作會議（含檢查機具設

備、確認外網連線斷離）。 

2、 應檢人報到。 
 

07：50－08：00 12：50－13：00 
監場人員到達試場，注意試場安

全，將門窗關閉，檢視座位。 
 

08：00－08：10 13：00－13：10 

1、 應檢人系統登入。 

2、 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3、 應檢人檢查設備。 

4、 其他事項。 

 

08：10－09：50 13：10－14：50 
1、 術科測試開始。 

2、 測試時間計 100 分鐘。 
 

09：50－10：10 14：50－15：10 
1、 相關工作人員場地整理。 

2、 監場人員檢視座位。 
 

10：10－10：20 15：10－15：20 

1、 應檢人系統登入。 

2、 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3、 應檢人檢查設備。 

4、 其他事項。 

 

10：20－12：00 15：20－17：00 
1、 學科測試開始。 

2、 測試時間計 1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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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術士技能檢定就業服務乙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日排定測試場次為 1 場 

下 午 場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12：10－12：30 

1、監場工作會議（含檢查機具設備、確認外

網連線斷離）。 

2、應檢人報到。 
 

12：30－12：40 
監場人員到達試場，注意試場安全，將門窗

關閉，檢視座位。 
 

12：40－12：50 

1、應檢人系統登入。 

2、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3、應檢人檢查設備。 

4、其他事項。 

 

12：50－14：30 
1、術科測試開始。 

2、測試時間計 100 分鐘。 
 

14：50－15：10 
1、相關工作人員場地整理。 

2、監場人員檢視座位。 
 

15：10－15：20 

1、應檢人系統登入。 

2、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3、應檢人檢查設備。 

4、其他事項。 

 

15：20－17：00 
1、學科測試開始。 

2、測試時間計 1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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